


盐池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

2020年农机免费管理项目实施

绩效自评报告

自治区农机监理总站：

根据2020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下达的农机免费管理资金计划的文件及实施方案和《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全区农机免费管理项目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宁农机监发〔2020〕22号要求，我中心对2020年免费管理工作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项目绩效考核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取得的成效

2020年我县农机免费管理工作根据区农业农村厅和财政厅关于全区农机免费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 合《盐池县农机免费管理实施方案》和农机免费工作安排，在县委、政府的支持下，县农机中心统一部署，组织人员对全县存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享受农机购机补贴的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实施了免费管理。截止目前，全县共有注册登记联合收割机、拖拉机6461台，联合收割机397台，持证农机驾驶员5542人，持证率85.7% 。2020年免费挂牌拖拉机 341台，联合收割机37台，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免费新培训考证120人，复训农机驾驶操作人员1404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检验 5188台，完成任务指标的 103.7 %，审验驾驶人员1880人，完成任务指标的104%，全年共培训农机驾驶操作人1524人，完成任务指标的108.8 %。

二、资金使用情况

财政厅下达2020年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资金计划任务指标及盐财指标〔2020〕1号，下达农机免费管理资金共计 16万元，全部用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证的购置、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培训以及检审验工作中，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项目建设、财务管理的规定进行管理，免费管理资金由农机中心统一管理，账目独立，实行专款专用。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对农机免费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为了确保农机免费管理工作及时、有序的进行，由农机中心、财政局成立农机免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分管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实施，各乡镇由一名主管农机安全工作的乡镇领导协调、配合开展农机免费管理工作。

（二）深入开展宣传动员

为了把农机免费管理这一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我们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宣传实施，组织编写并印刷了《农机安全常识》、《农机免费管理内容简介》、《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手册》、《农业机械安全使用须知》等材料利用集市等地广泛宣传，发放各类宣传单，使群众了解农机免费管理的内容及重要性。

（三）农机检审验工作

截止目前我县共完成审验驾驶员1880人，检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5188 台。

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农机年度检审验工作领导，确保检审验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成立由县农机中心主任为组长的检审验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农机监理站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农机检审验工作，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确保农机检审验工作顺利进行。

2、周密部署，充分准备。盐池县农机中心召开了全县各乡镇由主管农机工作乡镇长和农机专干参加的农机会议，全面部署2020年度拖拉机及驾驶员年度检审验工作，并转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检审验工作的通知”，并成立由农机中心主任为组长的县农机检审验领导小组，明确各乡镇拖拉机及驾驶员年检年审的时间、对象和要求。同时，要求县农机监理站做好检验所需物资器材的准备工作。

3、加强宣传，优化服务。我县充分利用农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向注册机手发送年检信息和年检注意事项，县农机监理站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礼貌待人、有问必答。

4、规范检验，严格把关。严格按照《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检验每辆拖拉机的行进安全性能，重点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联接等影响安全性能的部件。对于不符合技术参数的车辆，要求必顺经过检修合格才可检验通过，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拖拉机一律不检并督促其停运报废。

（四）农机安全联组情况

我县有8个乡镇，101个行政村，653个自然村，全县现有农机驾驶操作人员6179人，“六小”农机操作人员14416人，农机安全教育问题刻不容缓，为此我们根据自治区农机监理总站要求，在全县成立了19个农机中心联组，其中，8个乡镇农机安全联组，11个农机作业公司中心联组，89个村级农机安全联组，聘请了19个农机中心联组长，89个村级农机安全联组长，参加联组农机驾驶操作人员5247人。

为了使农机安全联组充分发挥其作用，进一步完善县、乡、村、队四级农机信息平台建设，将全县所有农机安全联组长、农机安全员录入农机安全信息平台，强化了农机安全宣传和信息沟通。目前，各级农机安全联组运行良好，农机安全联组的建没, 有效的补充和加强了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的基层力量，为推动农机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五）农机宣传及培训
抓好农机安全生产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具体做法；一是深入乡（镇）集市贸易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教育。二是结合农机推广、农机购机补贴工作，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对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三是农机监理站组织农机安全联组的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在安全宣传期间，制作安全宣传流动展板4块，悬挂安全宣传横幅6条，发放宣传单，发放安全知识手册3500册，驾驶操作人员受教育达4500人（次）。

农机培训工作要以促进产业发展、尊重农民发展农机化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抓好“六个结合”为重点，因需施教，分类培训。一是农机培训工作要与农民需求和市场发展结合。二是农机培训工作要与推广部门、生产厂家和经销企业结合。三是农机培训工作要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结合。四是农机培训工作要与农机服务组织、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结合。五是农机培训工作要与安全监理工作结合。六是农机培训工作与职业技能鉴定结合。加强农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拓宽知识面，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机技术培训工作的要求。

四、其他农机安全监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农机保险工作

我们及时制定农机保险工作方案，并利用县、乡两级短信平台进行宣传，县农机中心和保险公司共同成立工作组深入各乡镇，各村、各农机重点区域开展宣传动员，各乡镇主管领导、农机专干、包村干部都积极的参加了宣传、动员工作、我们边开展摸底调查，边筹措资金，边开展投保业务、确保农机保险工作能顺利开展。为了方便农机手投保，简化手续，我们采取就近入保，我们在全县开设了三家投保地点：中国人保财险盐池支公司营业厅和大水坑、惠安堡网点办理。

今年我县共有 451 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参加了保险，截止目前共发生农机理赔事故6起，理赔2起，理赔金额18219.3元，其余4起正在理赔之中。预计理赔金额8万元左右，通过投保极大的减轻因农机事故产生农民负担，有效的增强农机事故后快速恢复生产的能力，免去了后顾之忧。同时也为进一步我县农机管理提供抓手，为农机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农机作业公司管理

农机作业服务公司是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我县农机化作业水平，优化整合农机资源有效措施。我县现有农机作业服务公司1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16个，农机大户124户。这些专业组织和农机大户共拥有各类拖拉机、联合收割机2346台，加强和规范农机专业组织及农机大户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能有力地促进我县农机安全工作，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具体措施：（1）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定期不定期地深入农机作业公司和农机合作社农机生产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进行整改，并进行复查。二是定期检查各农机作业公司安全学习情况和农机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三是检查农机作业公司生产作业情况。（2）强化服务意识。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县农机监理站强化服务意识，一是积极为各农机作业公司、农机专业合作社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完善农机作业合同，进行农机作业技术培训等。二是会同农机推广站对农机作业公司、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农机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予以解决，并且积极帮助各农机专业组织联系作业项目，协调关系，以解他们后顾之忧。

五、效益评价

（1）经济效益

实施免费管理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农民不仅能够免除农业机械入户挂牌费、培训考证费、检审验费，更主要的是农机户在从事农产品运输和农田作业时不再逃避安全检查，可以科学合理地安排农事活动，不再出现跑夜车、绕小道等危险行为，减少农机事故的发生，保障农民生命财产安全，间接地增加经济收入。
   （2）社会效益

一是政府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责得到落实。农机免费管理政策的实施，使政府的安全责任进一步明确，延伸了党的农机惠农政策，在管理服务上树立政府的形象。二是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县、镇（乡）、村层层签订责任书，任务分解到农机合作组织、农机安全联组、农户、农机手，有利于农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三是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后由于免费挂牌考证，加之国家购机补贴政策的扶持，能够提高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和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农机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社会服务职能增强，效益也随之增加。
六、存在问题

（一）农机监理人员年龄大且人员少，不能适应农机监理 工作需要。

（二）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安全教育。

（三）我县地域辽阔，逐村进行农机检审验，工作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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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年农机牌证订制及核发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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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农机免费管理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分

	项
目
管
理
（30分）
	组织
管理
 (10）
	组织机构
	2
	成立组织机构和领导小组得2分。没有成立不得分。
	2

	
	
	实施方案
	2
	制订实施方案，得2分。没有制定实施方案不得分。
	2

	
	
	承担单位筛选
	3
	经审查和决策，确定合适项目实施单位，得3分。项目实施单位不合适不得分。
	3

	
	
	验收总结
	3
	及时按要求验收报送总结，得3分。没有验收总结不得分。
	3

	
	业务管理（10）
	管理制度
	3
	制定或遵循已有业务办理规范或质量标准，得3分。没有业务办理规范不得分。
	3

	
	
	项目执行
	7
	完全按项目及实施方案执行得7分。未按项目计划执行的酌情扣分。
	7

	
	财务管理
（10）
	财务制度
	2
	制定或已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并符合财务会计制定规定，得2分。没有财务制度的不得分。
	2

	
	
	配套资金
	2
	川区按70%配套、山区按30%配套，配套率在30%以下得0.5分，30%-100%得0.5-2分。没有配套不得分。
	1

	
	
	资金使用
	4
	资金拨付有完善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4分，没有按规定使用资金酌情扣分。
	4


	
	
	财务监控
	2
	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得2分。没有相应监控措施的不得分。
	2

	年度绩效指标
（70分）
	产出指标
（30）
	数量
指标（12）
	入户挂牌
	3
	实际完成率90%-100%，得2-3分；80%-90%，得1-2分；70%-80%，得0.5-1分；70%以下的不得分。
	3

	
	
	
	年度审验
	2
	实际完成率90%-100%，得1.5-2.0分；80%-90%，得1.0-1.5分；70%-80%，得0.5-1.0分；70%以下的不得分。
	2

	
	
	
	培训人数
	3
	实际完成率90%-100%，得2-3分；80%-90%，得1-2分；70%-80%，得0.5-1分；70%以下的不得分。
	3

	
	
	
	年度检验
	4
	实际完成率90%-100%，得3-4分；80%-90%，得2-3分；70%-80%，分别得1-2分；70%以下的不得分。发放检验合格证的数量占经检验合格数量的百分比不到50%的，扣2分。
	4

	
	
	质量指标
	10
	质量符合实施方案和农业农村部各项农机监理业务办理规范要求，得10分。不符合业务规范要求的酌情扣分。
	9

	
	
	时效指标
	8
	按期完成项目任务，得8分；项目未完成,按进度酌情扣分；项目未开展的不得分。
	8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
	5
	按照自治区物价局规定的相关核算标准（入户挂牌费86元/台、驾驶员培训考证费175元/人、人工检验15元/台次、检测线检验50元/台次、审验换证费10元/本）计算经济效益（节本增效），没有达到预期效益的酌情扣分。
	5

	
	
	社会效益
	12
	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态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提供安全保障作用，社会效益显著，得12分 。社会效益不明显的酌情扣分。
	11

	
	
	生态效益
	5
	减少农业机械废气、废水、废油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5

	
	
	可持续影响
	8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得8分。按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酌情扣分。
	8

	
	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通过实地走访或电话调查农机大户、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农机驾驶员。公众满意率达95%以上，得10分； 80%--95%，得8分； 60%--80%，得5-8分；低于60%，得1-5分。
	10

	合计
	
	
	
	
	97


附件2：
2020年农机牌证订制及核发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盐池县农机监理站
	电话
	0953-6020365

	一、农业机械牌证订制及核发情况

	1、订制拖拉机号牌（付）
	300
	起、止号码
	宁03/37101-37400（单页）

	2、订制联合收割机号牌（付）
	100
	起、止号码
	宁03/03351-03450（单页）

	3、核发拖拉机号牌（付）
	341
	起、止号码
	03/36822-36850、宁03/36851-3695
03/36951-37100、宁03/37101-37162

	4、核发联合收割机号牌（付）
	37
	起、止号码
	宁03/03311-03332
宁03/03334-03349

	二、驾驶证订制及核发情况

	1、订制驾驶证（本）
	500

	2、核发驾驶证（本）
	294
	其中：新申领 88 本，增驾 32 本，换证 162 本，补证 12 本。

	三、现存（未核发）牌证数量

	1、拖拉机号牌（付）
	238
	起、止号码
	宁03/37163-37400

	2、联合收割机号牌（付）
	100
	起、止号码
	宁03/03551-03450

	3、驾驶证（本）
	25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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